关于作者签署《著作权转让协议》的说明
尊敬的作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1年开始实施至今，全民版权意识不断增强，版权纠纷也不断出现。为了维护作者权益，也为了维护本刊编辑部的合法权益，本刊即日起与作者签订《著作权转让协议》。务望在收到《著作权转让协议》后，及时签署并发回，此为在本刊发表论文的基本条件，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在本刊发表。
《中医学报》编辑部（代章）
著 作 权 转 让 协 议
论文题名：
全体作者：
发表期刊：《中医学报》
      1. 以各种已知或将来出现的形态、格式和媒介（包括但不限于纸质、数字化和电子形式）出版、复制、发行、展览、传输、汇编、存储该论文；
      2. 翻译、改编该论文、利用该论文制作摘要或从中提取部分片段，以及利用该论文制作其他形式的衍生作品，产生的摘要、外文版等衍生作品同样适用上述1 款；
      3. 将上述权利的全部或部分转让或许可给第三方；
      4. 本协议自《中医学报》决定录用稿件时生效；如《中医学报》决定不录用该论文，则本协议自动失效；
      5. 本协议权利的许可期限为论文著作财产权的法定保护期。
上述权利的转让期限以论文著作权的法定保护期为限，许可地域范围为全世界。全体作者知道《中医学报》为非盈利性学术出版单位，故著作权转让不收取转让价金。签字人授权《中医学报》编辑部在《中医学报》显著位置发布声明：“本刊论文作者已将著作权转让给本刊，现本刊和全体作者共同声明，未经本刊许可，任何机构不得转载、摘编本刊论文。”本协议自《中医学报》编辑部录用上述论文时自动生效。 在下方签字的作者保证其能够全权代表所有作者签署本协议，并保证论文为原创，未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所引用的图表等受著作权保护的材料均已获得权利人许可；保证该论文未被其他期刊采用，并且从未出版过；保证该论文整体或主要部分未被公开过，例如上传于互联网或作为学位论文、会议论文被相关数据库收录。
    签字人保证不再将论文著作权转让或许可给第三方使用。
    当论文在《中医学报》出版后，河南中医药大学将下述非专有权利许可给作者使用：
      1. 在作者本人所著专著或学位论文中使用上述论文的整体或部分，但须注明出自《中医学报》。
      2. 可在课堂教学包括幻灯中使用该论文，可以复制论文进行非商业性地分发。
      3. 可在其个人网站或博客上上传上述论文但须注明出自《中医学报》，或链接到《中医学报》网站上的该论文的电子版本。
      4. 再次使用论文中的图表，须注明出自《中医学报》。
    因本协议的执行发生的争议，全体作者与河南中医药大学均同意以河南中医药大学住所地人民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
    本协议请自行复制一份留存，签字后寄回《中医学报》编辑部或签字后扫描成电子文件发回。若论文为职务作品，请作者与所在单位共同签署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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